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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疆天富易通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标公司煤炭运输项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新疆天富易通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天富易通”）通过投标竞价的方式中标我公司 2017 年煤炭运输项

目，中标价格为 0.3 元/吨·公里。基于我公司 2016 年煤炭运输的情

况及 2017 年发电煤炭需求的预估，本次煤炭运输项目的总量将不超

过 350 万吨，总价将不超过 4 亿元人民币。 

 天富易通为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 “天富集团”）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以 6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此项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赵磊先生、刘伟先生、秦江

先生、陈军民先生、程伟东先生回避了此议案的表决。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公告披露日，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天富易通发生煤炭运

输金额为 917.86 万元。 

 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 关联交易概述  

天富易通通过投标竞价的方式中标我公司 2017 年煤炭运输项目，



中标价格为 0.3元/吨·公里。基于我公司 2016 年煤炭运输的情况及

2017年发电煤炭需求的预估，本次煤炭运输项目的总量将不超过 350

万吨，总价将不超过 4 亿元人民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017 年 3 月 20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以 6 票赞

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新疆天富易通供应链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中标公司煤炭运输项目的议案”，关联董事赵磊、刘伟、 

秦江、陈军民、程伟东回避了此议案的表决。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 

同关联人之间煤炭运输类的关联交易未存在达到 3,000 万元，且达

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  

关联人基本情况  

新疆天富易通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石河子市北工业园区 506 号小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荣江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建筑材料、钢材、铜材、铝 

材、锌锭、铸铁、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煤炭、焦炭、日 

用百货、汽车配件、润滑油的批发和零售；化肥销售；货运代理；货 

物装卸、搬运服务；企业管理服务；仓储服务（危险化学品除外）； 物



流信息、货运信息、商务信息咨询；房屋、场地租赁；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开展边境小额贸易业务。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天富易通总资产 41,423,686.86 元，

净资产 10,099,416.56 元，2016 年度营业收入 238,510,160.95 元， 

净利润 5,099,416.56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方天富易通为公司控股股东天富集团的全

资子公司。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公司 2017 年煤炭运输项目，交易类别为

接受关联人劳务。基于公司 2016年煤炭运输的情况及 2017年发电煤

炭需求的预估，本次煤炭运输项目的总量将不超过 350万吨，总价将

不超过 4亿元人民币。 

天富易通通过搭建物流信息服务平台，优化运输组织、货物分拨、

运输方式和物流运输线路的选择等，吸收并管理社会从事煤炭运输的

车队及个人，促进运输资源整合衔接，从而降低车辆空驶，缩短交易

流程与时间，降低层层转包的成本，同时带动保险项目、汽车后市场

服务、金融保理业务的开展，实现综合运价的降低。 

2、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  

本次煤炭运输项目价格以竞价招标为定价依据，中标价格为 0.3

元/吨·公里。 

 四、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天富易通通过竞标方式中标公司 2017 年全部煤炭运输项目，基

于公司 2016年煤炭运输的情况及 2017年发电煤炭需求的预估，本次

煤炭运输项目的总量将不超过 350万吨，总价将不超过 4亿元人民币。

中标价格为 0.3 元/吨·公里，较公司上年煤炭运输平均价格有所降

低，有利于公司成本管控，改善经营成果。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17 年 3 月 20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以 6 票

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新疆天富易通供应链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中标公司煤炭运输项目的议案”，关联董事赵磊、刘

伟、秦江、陈军民、程伟东回避了此议案的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一

致通过了此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该交

易的书面意见，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书面意见  

作为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

事，我们已事先全面了解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拟审议的

《关于新疆天富易通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中标公司煤炭运输项

目的议案》，并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交易标的及关联方的有关资料

和情况进行了审核。 

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方新疆天富易通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天富易通”）为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关联标的公司 2017年煤炭运输项目，基于公司 2016

年煤炭运输的情况及 2017 年发电煤炭需求的预估，本次煤炭运输项



目的总量将不超过 350 万吨，总价将不超过 4 亿元人民币。上述项目

的价格通过招标竞价确定，中标价格为 0.3 元/吨·公里，较上年有

所降低。 

综上，我们认为，上述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关

联交易通过招标竞价确定，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

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3、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

们已全面了解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新疆天

富易通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中标公司煤炭运输项目的议案》的全

部内容,并对此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关联方新疆天富易通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中标公司煤

炭运输项目，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的；交易定价结算办法是以

招标竞价确定，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明显降低了公司

煤炭运输费用，没有损害公司利益以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

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改善；关联交易决策和表决程序合法，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规范的要求。 

六、附件  



1、《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

议》；  

2、《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

议》； 

3、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3 月 20 日 


